
 

2025.01 

聯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ETF 現金申購／買回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書編號：  

證券商代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TF 代號  ETF 基金名稱  

申購人姓名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申購人開戶券商名稱／集保帳號                       證券                     分公司   集保帳號                                                     (11 碼) 

申購人銀行帳號（即退款之匯款帳號）                       銀行                      分行      銀行帳號                                                             。 

現金申購 

申購受益權單位數                                                                                                                    單位數 

預收申購總金額（A） 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B） 申購人給付總金額（A）+（B） 

   
 

基金申購匯款帳號 
基金專戶戶名 收款銀行 匯款帳號 

聯邦台灣精彩50 ETF基金專戶 永豐銀行營業部 121-018-0017830-9 

現金買回 

買回受益權單位數                                                                                                                                     單位數 

買回受益權單位數明細 

已持有受益憑證單位數 借券受益憑證單位數 
前一日普通交易之 

在途受益憑證單位數 

   

參與證券商事務處理費 新台幣                                                                                                                                    元 

個人資料蒐集告知事項： 
聯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經營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客戶管理及服務、風險控管及內部稽核及其他法令允許之目的向您蒐
集以上個人資料。您的個人資料將於您與本公司間成立之契約存續期間、依法令須保存之期限或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需之保存期間，以書面或電子
等方式於本公司委託處理基金相關業務之公司，進行資料處理及利用。 

聲明及注意事項： 
本人（受益人）前已經基金經理公司或參與證券商交付並詳閱及瞭解（簡式）公開說明書及申請書之注意事項內容，透過參與證券商向基金經理公

司提出本次現金申購之申請，並依信託契約之規定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聯邦投信系列基金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絶無風險。本公司以往之經理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效益；本公

司除盡善良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申購人同意成為本證券投資基金契約之受益人，依契約行使權利、
負擔義務，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公司備有聯邦系列各基金公開說明書歡迎投資人索取，或投資人亦可至本公司網頁
(https://www.usitc.com.tw/)查詢。 

申購本基金應考量之可能的風險因素，包括標的指數價格波動之風險、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流動性風險、投資地區政治、
經濟變動之風險、監督管理風險、作業風險、法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單一券商下單風險、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
之風險、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不可抗力之風險或其他投資風險等。 

本人同意就現金申購之預收申購總價金、申購總價金差額及其他依信託契約或證券商參與契約規定應給付之款項，應依處理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
本基金及存入相關帳戶，如上述款項未能於規定期間內足額存入相關指定帳戶並交付予本基金導致交易失敗者，經理公司得向申購人收取行政處理
費，行政處理費之計算標準，依各基金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本人同意就現金買回對價之受益憑證、手續費用及其他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給付之款項，於公開說明書作業準則規定之期限內交付並存入相關指定帳
戶。如未依公開說明書規定交付受益憑證而導致交易失敗者，基金經理公司得向受益人收取行政處理費。

本基金初級市場之買回總價金之計算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每日本基金於次級市場成交價格或收盤價格，本人需承擔價差風險。 
本人同意預先將上開交易有關本基金之庫存受益憑證轉入本人已約定開立於參與證券商之集保證券交易帳戶，且本人所交付之受益憑證不得為融資

買進之受益憑證。
本人如對申購書之內容有任何疑義，應於簽章前詢問完畢，一經簽章本申購書即生效力。 
內部人參與 ETF 配售之利益衝突防範規範，本公司辦理配售作業除對申購人採公平合理之原則外，為建立防範利益衝突發生之機制，將檢驗申購人

是否為公司內部人，如有下列各款身分之一者為本公司所定義之內部人，其排序不得優先於非內部人。(1) 本公司受雇人 (2)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
總經理及其配偶二等血親關係者 (3)金控法第 45 條第一項對象 (4)與金控法第 45 條第一項對象有利害關係之三人 (5)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
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之實質關係人） 

如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請洽本公司服務專線(02)6618-9901由專人協助處理。投資人應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
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投資人；投資人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投資人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
十日內，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金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參與證券商 
   

受益人  聯邦投信  

簽            章 簽    章 經        辦 

 


